
司法院大法官解釋彙編

‧282‧

於土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二罰鍰數額之計算所為之釋示，符合該法條

規定之意旨，為遏阻違法使用農地，以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

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國家為達成維持及擴大農場經營規模之目的，對於將農業用地在

依法作農業使用期間，移轉與自行耕作之農民繼續耕作者，設有免徵

土地增值稅之獎勵，農業發展條例第二十七條及土地稅法第三十九條

之二規定甚明。但對再移轉與非自行耕作農民或非依法令變更為非農

業用地使用者，土地稅法第五十五條之二亦有處以原免徵土地增值稅

額二倍罰鍰之明文。而農業發展條例第三十條定有每宗耕地不得分割

之原則，其非依法以耕地之一部，改為非農業用地使用，自亦為法所不

許。財政部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三月十五日臺財稅字第七八○四三七九一

一號、八十年四月二十日臺財稅字第八○○一二八一六一號及同年六月

四日臺財稅字第八○○一七四○四一號等函，就上述罰鍰之計算，謂應

以全部土地原免徵土地增值稅額為準，而不按非依法令變更使用面積

與該宗耕地面積之比例計算，係基於主管機關之職權對於土地稅法第

五十五條之二罰鍰數額之計算所為之釋示，符合該法條規定之意旨，

為遏阻違法使用農地，以增進公共利益所必要，與憲法並無牴觸。惟非

依法令變更使用之農地，應否分別情節輕重，科以額度不同之罰鍰，仍

應由主管機關予以檢討，併此指明。

釋字第三六○號解釋（83.7.29.）

【解釋文】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係依憲法第八十六條第二款而制

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二號解釋釋示在案。內政部

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管理辦

法，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其第四條：「合於左列資格之

一者，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一、經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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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者。三、

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

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無牴觸。

【解釋理由書】

依憲法第二十三條之規定，國家對於人民之自由及權利有所限制，

固應以法律定之。惟法律對於有關人民權利義務之事項，不能鉅細靡

遺，一律加以規定，其屬於細節性、技術性者，法律自得授權主管機關

以命令定之，俾便法律之實施。行政機關基於此種授權發布之命令，

其內容未逾越授權範圍，並符合授權之目的者，自為憲法之所許。

土地法第三十七條之一第二項規定：「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應經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人考試或檢覈及格。但在本法修正施行前，已從事

土地登記專業代理業務，並曾領有政府發給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

或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未領有

土地代書人登記合格證明或登記卡者，得繼續執業五年」，係依憲法第

八十六條第二款而制定，與憲法並無牴觸，業經本院釋字第三五二號解

釋釋示在案。內政部於中華民國七十九年六月二十九日發布之土地登記

專業代理人管理辦法，則係依據上開法條第四項授權訂定，其第四條：

「合於左列資格之一者，得請領專業代理人證書：一、經專業代理人考

試或檢覈及格者。二、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土地代書人登記

合格證明者。三、領有直轄市、縣（市）政府核發代理他人申辦土地登

記案件專業人員登記卡者」之規定，並未逾越法律授權範圍，與憲法亦

無牴觸。

釋字第三六一號解釋（83.7.29.）

【解釋文】

個人出售房屋交易所得，係所得稅法第九條財產交易所得之一種。

行政院於中華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三十日修正發布之所得稅法施行細則

第十七條之二，關於個人出售房屋所得額核定方法之規定，與租稅法

釋字第三六一號解釋




